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刊發。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屆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決議公告》，僅供參閱。該文件及其披露內容乃根據中國法

律法規及境內相關監管要求而編制及刊發。 

 

 

 

承董事會命 

王海波 

主  席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人士： 

 

王海波先生（執行董事） 

蘇  勇先生（執行董事） 

趙大君先生（執行董事） 

沈  波先生（非執行董事） 

余曉陽女士（非執行董事） 

周忠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耀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  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春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上海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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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因唐余宽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一

职，本次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监事推举公司监事黄建先生召集主持，会议应参加

表决监事 4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4 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格式和内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作出本决议之前，未发现参

与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因此，同

意《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内容。 

表决情况：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

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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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监事黄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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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黄建，男，1970 年出生，复旦大学理学博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人。曾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及

瑞典卡罗琳斯卡研究所（Karolinska Institute）进行博士后研究。黄教授长期从事

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截至本公告日，黄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

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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